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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立宗旨： 

因應全球金融海嘯衝擊，導致部份學生失學、休學人數劇增，為協助家長非自願性失業、經

濟收入困窘家庭及其他特殊情況有困難之本校經濟弱勢學生能安心就學，順利完成學業，免

於失學的困境，訂定本助學金實施細則。 

二、 經費來源： 

1、愛心消費券(現金)募集活動。 

2、校友募款。 

3、校務發展基金未指定用途募款，依實際需求轉撥。 

三、 申請條件： 

1、家長非自願性失業、經濟收入困窘家庭、其他特殊情況或家庭突遭變故有困難之本校學生，

無力繳交學雜費或負擔生活費，經系所導師及系所主管證實急需幫助者。 

2、本學年度以未領取政府，本校各類助學措施者為優先補助對象。 

四、 申請方式： 

每學期隨時接受申請，申請學生檢具申請資料向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符合申請條件

學生名單以隱密保護方式辦理。 

申請資料： 

1、申請書 。 

2、符合申請條件相關證明文件。 

3、自述報告書。 

五、 審查程序： 

符合申請條件學生經查屬實，由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同意後核給，並通知申請學

生審核結果，補助金額每學期10,000元，特殊情形者可檢具資料佐證，補助金額另議，每學

期以申請一次為限。 

六、 本實施細則經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